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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 84 

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和领事 

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 

  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

安全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有 12 个国家依照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第 10 段的规定，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

提交了报告(见本报告第二节)。 

 已收到有关国家根据大会第 71/145号决议第 12段的规定提出的六项意见(见

第三节)。 

 自提交关于这个专题的上一次报告(A/71/130)以来，另有五个国家参加了关

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的各项文书(见第四节)。 

 

 

 

                                                        

 * A/73/50。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30
https://undocs.org/A/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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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16 年 12 月 13 日，大会通过了题为“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和领事使

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的第 71/145 号决议。该决议第 10、12 和 13 段内

容如下： 

  “大会， 

  …… 

  “10. 敦促： 

  (a) 所有国家在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以及具有外交地位的驻国际政

府间组织代表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受到严重侵犯时，根据秘书长编

写的导则，言简意赅地尽速向秘书长报告； 

  (b) 侵犯行为发生地国，及在可能情形下，被指控行为人所在地国，

根据秘书长编写的导则，言简意赅地尽速向秘书长报告为将行为人绳之以法

而采取的措施，并依照本国法律通报对行为人进行诉讼的终局结果，以及报

告为防止这种侵犯行为再度发生而采取的措施； 

  …… 

  “12. 又请秘书长在上文第 11(a)段提及的通告内邀请各国就加强对外

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以及具有外交地位的驻国际政府间组织代表团和代表

的保护、安保和安全所需采取或已采取的措施向其提出意见； 

  “13. 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提供： 

  (a) 关于上文第 8 段所述文书的批准和加入情况的资料； 

  (b) 根据上文第 10 和 12 段提出的报告和表示的意见的摘要。” 

2. 秘书长以 2017 年 1 月 16 日和 2018 年 3 月 9 日的照会，提请各国注意第

71/145 号决议第 10(a)段和第 12 段所载的要求，请各国向秘书长报告外交和领事

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受到的严重侵犯，并请各国就加强对外交和领事

使团和代表以及具有外交地位的驻国际政府间组织代表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

安全所需采取或已采取的措施向其提出意见。 

3. 本报告就是根据第 71/145 号决议第 13 段编写的。 

4. 本报告第二节按收到的时间顺序，载有所收到的报告的摘要和这些报告中与

该决议第 10 段有关的内容。 

5. 本报告第三节也按收到的时间顺序，载有根据该决议第 12 段提出的意见。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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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报告第四节介绍了截至 2018 年 6 月 18 日各国参加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1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2及其各自的任择议定书以及 1973 年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的情况。3 

 二. 各国依照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第 10 段提交的报告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16 年 9 月 21 日)提交了以下与沙特阿拉伯驻马什哈德

总领事馆和驻德黑兰大使馆房舍相关事件的信息：4  

  正如先前于 2016 年 1 月 4 日所报告的那样，在沙特当局公布处决杰出

宗教领袖阿亚图拉谢赫巴盖尔·尼姆尔·尼姆尔的消息后，许多人认为这一行

动不人道且不合理，他们情绪激动，聚集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驻马什哈德和德

黑兰的领事和外交房舍前。伊朗治安部门为阻止这一事件恪尽职守，采取了

必要的实际措施。为此，大幅增加了安保和执法部队的人手，而且包括外交

警察在内的不同机构，都致力于控制局势。然而，尽管作出了大量努力，但

由于人群突然自发地作出无法控制的反应，给沙特外交房舍的建筑物造成了

一定损坏。幸运的是，外交和领事房舍内的人员和工作人员没有受到伤害。 

  事件发生后，伊朗方面根据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四

条作出必要安排，以便利所有沙特外交人员离开伊朗。同时，根据该《公约》

第四十五条(a)项规定的遇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时接受国应承担的义务，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作出了必要的努力，确保保护和尊重沙特外交和领事房舍、财

产和档案。因此，伊朗方面向沙特代表提供了在外交和领事房舍处理遗留档

案和文件的便利。 

  在此背景下还作出了必要安排，以推动对那些参与破坏沙特位于马什

哈德和德黑兰的房舍的人进行起诉。内政部和司法部对此事件开展了彻底调

查。更具体地说，在事件发生后，立即逮捕了涉嫌参与事件并进而扰乱公共

秩序和造成沙特房舍损坏的 121 名个人，另有 24 名个人受到传唤以完成调

查工作。此外，还对 48 名个人提起诉讼，目前正在进行审判。 

  伊朗还向沙特政府发出正式请求，要求允许伊朗司法机构进入这些房

舍进行实地探访，以便完成调查过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申，愿意为沙特

向伊朗派出代表团提供便利，以评估该事件造成的损失。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申履行国际法和相关国际文书，尤其是 196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义务，

决心不遗余力，将应对此事件负责的个人绳之以法。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00 卷，第 7310 号。 

 2 同上，第 596 卷，第 8638 号。 

 3 同上，第 1035 卷，第 15410 号。 

 4 根据大会第 69/121 号决议第 10 段提交。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6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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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乌克兰(2016 年 12 月 21 日)报告了一些涉及乌克兰驻俄罗斯联邦外交和领

事使团和代表的事件： 

  2014 年 2 月 26 日，最多不超过 10 人的一群人未经授权设置纠察，发

射照明弹，并袭击了乌克兰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的招待所(工作人员住所)。

一名袭击者被大使馆外部保安扣留。 

  2014 年 3 月 17 日，乌克兰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遭到袭击。三枚点着的

照明弹和“另一个俄罗斯”党的传单被扔进大使馆领地内。5 名袭击者被大

使馆外部保安扣留。 

  2015 年 6 月 12 日，最多不超过 120 人的一群人未经授权对乌克兰驻

俄罗斯联邦大使馆设置纠察，并向大使馆栅栏和领地内投掷鸡蛋。执法机构

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 

  2015 年 6 月 13 日凌晨 1 时，大约 50 人袭击了乌克兰驻俄罗斯联邦罗

斯托夫总领事馆，对外交使团的正面和后院造成了严重破坏。袭击者弄乱了

标志板和信息屏，损坏了电脑和办公设备，并将垃圾、亮绿色瓶子和鸡蛋扔

进大楼，总领事馆 25 扇窗户中有 17 扇被打碎。第二天早上，在已经遭到破

坏的乌克兰驻罗斯托夫总领事馆附近发生了反对乌克兰当局的集会。 

  2016 年 3 月 6 日，最多不超过 120 人的一群人未经授权对乌克兰驻俄

罗斯大使馆设置纠察，并向大使馆栅栏和领地内投掷鸡蛋。执法机构未对此

作出任何反应。 

  2016 年 3 月 8 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向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大

楼投掷燃烧弹，构成纵火威胁。带有对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威胁的“另一个

俄罗斯”党的传单被扔进总领事馆领地内。 

  2016 年 3 月 13 日，一罐啤酒被扔进大使馆领地内，随后，乌克兰驻俄

罗斯联邦大使馆外部保安扣留了三名醉酒的人。 

  2016 年 3 月 17 日，乌克兰驻罗斯托夫总领事科夫顿先生在抵达格罗

兹尼(车臣)地方法院时遇袭。 

  2016 年 5 月 5 日，在一次抗议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集会上(约

有 50 人参加)，组织者通过扩音器对领事馆工作人员的生命和健康发出威

胁。在发出这些威胁后，“新俄罗斯老兵”组织的一名成员试图袭击领事 O.

科佩尔。领事馆大楼附近一名值勤的警察及时干预，阻止了这次袭击。此外，

鸡蛋和油漆被扔进了领事馆领地和大楼内。 

  2016 年 6 月 11 日，最多不超过 50 人的一群人未经授权设置纠察，并

发射照明弹，袭击了乌克兰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并向大使馆栅栏内投掷鸡

蛋和西红柿。执法机构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 

  2016 年 8 月 15 日，俄罗斯公职人员以莫须有的借口阻拦乌克兰驻罗

斯托夫总领事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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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27 日，最多不超过 50 人的一群激进分子发射照明弹，袭

击了乌克兰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并向大使馆栅栏内投掷鸡蛋和西红柿。 

  2016 年 9 月 19 日，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将油漆扔进乌克兰驻圣彼得堡

总领事馆大楼内。由于这些行动，大楼正面遭到破坏。还有人企图故意破坏

乌克兰的国家象征(国旗)。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袭击了莫斯科乌克兰文化中

心的房舍，亵渎了乌克兰的国家象征(国旗)。 

  俄罗斯联邦执法机构在这些非法行动中的不作为，表明这些行动是有

计划的，而且是明显得到批准的挑衅行为。 

9. 土耳其(2017 年 3 月 13 日)报告了以下发生在荷兰的事件： 

 一.  

  2017 年 3 月 11 日，当地时间下午 7 时，土耳其共和国家庭与社会政

策部部长法蒂玛•贝杜尔•萨扬•卡亚女士被荷兰执法当局禁止进入土耳其共

和国驻鹿特丹总领事馆。卡亚部长原计划在那里会见居住在荷兰的土耳其公

民以及总领事。荷兰警方没收了部长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护照。 

  同一天，荷兰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干扰部长乘坐的土耳其驻海牙大使

馆的车辆。持有外交护照的部长被荷兰警方强行带至位于荷兰和德国边境附

近柰梅亨市的一个警察局，她在警察局被扣留了大约 90 分钟，之后，她被

荷兰警方强行驱赶至德国边境。在整个行程中，部长被阻止与土耳其任何外

交或领事代表取得联系。 

 二.  

  土耳其驻鹿特丹总领事以及领事馆其他人员被禁止离开领事馆房舍去

迎接部长。 

  这些行动违背了外交礼节，与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相悖，而且还违背

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为行使领事职能提供便利的第五条和第三十

六条。 

 三. 

  土耳其驻海牙大使馆临时代办、土耳其驻代芬特尔总领事以及另外两

名行政和技术官员遭到荷兰警方强行搜身，并被带至鹿特丹的一间警察局。 

  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进行了干预，但临时代办被扣留在一个单独

的房间内大约一小时，驻代芬特尔总领事被扣留了 40 分钟，行政和技术官

员被扣留了两个小时，而且在此期间，他们的所有行李都被没收。扣留在单

独的房间内以及限制行动自由，公然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

二、二十六、二十九和三十七条，以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五、三十

四、三十六、四十、四十一和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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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卡塔尔(2018 年 3 月 16 日)报告称，在索马里发生了以下事件： 

  201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当地时间下午 3 时 20 分，一场巨大的爆

炸震动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次爆炸是自 2007 年以来发生的最暴力和

最严重的袭击，由一辆载有炸药的卡车在首都摩加迪沙最为重要的霍丹区萨

法瑞酒店门口实施爆炸。爆炸产生了一片乌云，整个城市都能看到。它摧毁

了整片区域，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导致建筑物被毁，另有车辆被烧毁。

爆炸摧毁了位于 Zope 路口的萨法瑞酒店，使其完全倒塌。除此之外，爆炸

周边地区也遭到巨大破坏。 

  由于这次爆炸，位于爆炸现场一公里外的卡塔尔国驻摩加迪沙大使馆，

也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大使馆大楼的大部分窗户被震碎，一些墙壁遭到

毁坏。临时代办受了轻伤，而他的一名雇员的两个孩子在爆炸现场丧生。此

外，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室也受到巨大破坏。 

  还没有任何一方宣布对爆炸事件负责，但联邦政府谴责称这是青年圣

战运动组织所为。后来，国内安全部长宣布，有五人因参与 2017 年 10 月 14

日发生在摩加迪沙的恐怖爆炸而被捕。 

11. 德国(2018 年 4 月 11 日)报告称，在阿富汗和利比里亚发生了以下事件： 

 1. 对德国驻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总领事馆的袭击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夜间，德国驻马扎里沙里夫总领事馆遭到

不明袭击。在对围墙实施爆炸后，武装肇事者冲进总领事馆，与安保官员发

生交火，并试图对在场人员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大约一小时后，接到总领

事馆警报的北约部队进行了干预，并在夜间将领事工作人员疏散到马尔马拉

营地。德国总领事馆使用的房舍在袭击中遭到严重损毁，以致必须放弃这片

财产。 

  尽管多次发出警告，但接受国未能根据威胁程度和 1963 年 4 月 24 日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一条充分保护当地领事馆。此外，袭击发生

后，接受国未能阻止领事馆大院被洗劫，也未能阻止工作人员的私人财产被

出售，而当时的警察只是袖手旁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了解到，在接受国发

起调查后，一名肇事者被定罪。不过就德国所知，肇事者有权进行上诉。 

 2. 对德国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的袭击 

  2017 年 5 月 31 日上午 8 时 30 分之前不久，德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正前

方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没有大使馆工作人员在袭击中丧生。然而，隶

属其安保公司的两名阿富汗工作人员以及为保护大使馆而部署的六名阿富

汗警官在袭击中死亡。大使馆大院在袭击中基本被损毁，重建工作将花费大

量资金和时间。邻近的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出现了伤亡，而且大使馆

建筑也被损坏。总共有 160 多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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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发出各类警告，但接受国未能在设有坚固工事的检查站执行有效

的安保措施，因此，未能根据 1961 年 4 月 1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二十二条在绿区为外交使团提供与威胁程度相称的充分保护。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没有收到接受国在袭击后发起的调查的结果。 

 3. 对德国驻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大使馆代表团副团长公务车辆的袭击 

  2018 年 1 月 14 日晚上 10 时 10 分左右，德国驻蒙罗维亚大使馆代表

团副团长乘坐大使馆公务车辆从罗伯茨国际机场返回，最初受到跟踪，之后

被一辆警车从侧面撞击。大使馆车辆受损。警车未能停下来，之后，大使馆

车辆追上了警车，随后与警车司机发生了对峙。事实上，司机是一名武装警

察，而且显然他在公务车辆上搭载了一名私人乘客。在向利比里亚当局通报

了这一事件后，大使馆收到了道歉和将对事件进行调查的保证。 

  因故意撞击代表团车辆并置副团长于受到伤害的危险之中，这名警官

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保障的代表团车辆豁免权

以及外交官不可侵犯的原则(《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没有收到接受国在袭击后发起的调查的结果。 

12. 芬兰(2018 年 5 月 9 日)提交了关于其境内发生的一起事件的资料：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两名男子侵入伊拉克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围栏区，

意图焚烧伊拉克国旗。这两名男子成功地将旗帜从旗杆上割下来并且逃跑。

随后这两名男子被逮捕，因严重破坏公共治安而被判处有条件的监禁。一段

时间以来，芬兰当局加强了大使馆周边的安保程序。 

13. 荷兰(2018 年 5 月 11 日)提交了有关土耳其 2017 年 3 月 13 日所报告事件的

资料： 

  土耳其共和国的报告涉及土耳其家庭和社会政策部部长法蒂玛·贝杜

尔·萨扬·卡亚女士 2017 年 3 月 11 日夜间和 3 月 12 日上午出现在荷兰王国

领土上的事件。 

 一. 

  在收到卡亚女士打算访问鹿特丹并会见荷兰籍土耳其人的消息后，荷

兰王国便行使其决定哪些人可被允许进入荷兰领土行使官方职能的主权，因

此通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荷兰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允许土耳其的部长对荷兰

进行任何访问。尽管已经就此通知土耳其共和国，但卡亚女士仍然未作宣布

便秘密进入荷兰领土，前往土耳其位于鹿特丹市的总领事馆，并打算在那里

发表公开演讲。荷兰还想强调的是，卡亚女士是以官方身份进入荷兰王国领

土，而不是以私人身份。 

  荷兰希望指出，首先，根据国际法，卡亚女士在荷兰领土上不享有任何

特权或豁免权。原因在于，她不是派驻荷兰王国的土耳其外交或领事使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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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其次，由于荷兰王国政府没有发出正式邀请，根据国际法，她也不是

特派团的成员。 

  关于卡亚女士被阻止与任何土耳其外交或领事代表接触的申诉，荷兰

谨提请秘书长注意以下几点。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并不涉及接受领事或外

交服务的事项，而只涉及保护领事和外交代表。然而，即使这些事项属于其

范畴，卡亚女士乘坐的也是土耳其驻海牙临时代办的车辆。因此，她已经与

土耳其外交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 

  此外，荷兰希望指出，荷兰警方始终是依法进行干预，而且是以相称的

方式，包括在对待所述报告提到的所有人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土耳其根据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中涉及卡亚女士的

部分是不适用的，因为卡亚女士的情况不属于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

制度的范畴。 

 二.  

  关于土耳其共和国报告中指称土耳其共和国驻鹿特丹总领事行使领事

职能遭到阻止的部分，荷兰王国希望指出，关于行使领事职能的事项，也不

属于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的范畴。该决议涉及的是领事使团的保护、安保

和安全，而不是其职能。此外，尚未证实土耳其总领事馆在任何时候都被迫

拒绝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五条规定提出的领事服务请求。总领事

从未被阻止离开其房舍。 

 三.  

  关于土耳其共和国报告中涉及土耳其驻海牙临时代办、土耳其驻代芬

特尔总领事以及两名技术和行政人员的部分，荷兰王国提请秘书长注意以下

方面。就在午夜前，根据检察官的命令，部长随行人员因涉嫌违反《枪支、

弹药和进攻性武器法》而被捕，并接受搜查以查看其是否携带枪支，以便确

保局势安全。没有发现他们携带枪支。这 14 人随后被带至鹿特丹市警察总

局。在那里发现土耳其临时代办和土耳其驻代芬特尔总领事也在这群人当中。

事情一经查清，二人便获得释放。荷兰王国还指出，这两人都有义务遵守《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各自的义务，特别是

尊重接受国法律和规章的义务。在这两个人出现的地点，当时正好有一项紧

急法令正在生效。 

  土耳其共和国报告中提到的使团的两名技术和行政人员是荷兰王国的

永久居民，因此根据国际法，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或豁免权。尽管如此，

荷兰王国希望指出，他们在被带至警察总局不久后便获得释放。 

  荷兰王国谨通知秘书长，荷兰王国认为它已经遵守了国际法规定的义

务，并且为防止在 2017 年 3 月 11 日和 12 日违反两项《维也纳公约》所规

定的义务，荷兰已采取一切根据合理预期能够起到效果的措施。例如，荷兰

向土耳其驻鹿特丹总领事馆周边的所有执行人员发布了详细名单，列出了土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A/73/189 

 

9/29 18-11771 (C) 

 

耳其外交和领事使团所有成员的姓名和职务。鉴于上述事实，荷兰认为不需

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防止今后违反两项《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荷兰王

国还重申，它非常认真地对待两项《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14. 俄罗斯联邦(2018 年 5 月 17 日)报告了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以下事件： 

 1. 俄罗斯联邦认为有必要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下令人

深感不安的行为，这些行为违背了美利坚合众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作出的

国际承诺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外交和领事法规范，这使得人们对美国针对正义

和法治原则宣布的承诺产生疑问。 

 2. 美国政府在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援引其主权权力和国内

法(1982 年《外国使团法》和美国国务卿在此基础上通过的“决定”)，针对

一些俄罗斯官方使团、其财产以及使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采取了一系列挑

衅、敌对和胁迫性措施，这些措施在范围上是空前的，而且充满了不信任。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驱逐俄罗斯官方使团、使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离开

他们合法占用的房舍；损害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尊严，并对俄罗斯官方使团工

作人员造成精神损害；打乱俄罗斯联邦驻美国外交使团和领事机构的正常运

作；以及拒绝俄罗斯联邦获取其用于主权目的的财产。 

 3. 在此背景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压制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联邦

官方使团为履行其职能所使用的设施，这不仅是与美国双边关系的一部分，

而且还是与联合国关系的一部分(见下文第 4.2 段)，这与美国作为联合国这

个国际组织的总部的接受国所应履行的职能不符。 

 4. 遭到美国当局突击搜查和扣押的俄罗斯联邦官方代表团及其房舍如下

文所列。 

 4.1. 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大使馆房舍的一部分(马里兰州，森特维尔市，Town 

Point Lane，115 号)，用于官方目的、礼宾活动以及大使馆人员居住。 

 4.2. 俄罗斯联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常驻代表团房舍的一部分(纽约，

Upper Brookville，Mill River Road，136 号)，用于官方目的、礼宾活动以及

常驻代表团人员居住。美国国务院分别通过 2016 年 12 月 29 日第 16-2027

号照会和第 16-2057 号照会通知俄罗斯大使馆：撤消同意将上述设施用于外

交目的；取消其所有特权和豁免权；禁止“包括俄罗斯代表在内的任何人”

进入上述房舍，自 2016 年 12 月 30 日起生效。 

 4.3. 俄罗斯联邦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行政和住宅大楼(加利福尼亚州，旧金

山市，Green Street，2790 号)以及俄罗斯联邦总领事官邸(加利福尼亚州，旧

金山市，Broadway，2820 号)。美国国务院通过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照会(第

17-1287 号)宣布：撤消同意俄罗斯总领事馆在旧金山开放和运作；自 2017

年 9 月 2 日起取消其所有豁免权；要求停止总领事馆的一切活动，自同一日

起生效；宣布禁止“包括俄罗斯代表在内的任何人”进入总领事馆行政和住

宅大楼的工作人员区域，以及禁止在上述房舍存放俄罗斯联邦外交使团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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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机构的档案。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规定还包括，禁止进入总领事

馆的其他房舍，即行政大楼的住宅区和总领事官邸，其所有豁免权也自同一

天起取消。 

 4.4. 俄罗斯联邦驻华盛顿特区贸易代表处。行政大楼(华盛顿特区，西北，

Connecticut Avenue，2001 号)。根据管理美俄关系的 1990 年 6 月 1 日《美

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贸易关系协定》的条款，贸易代表

处是俄罗斯联邦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的一部分。其工作人员和家庭成员享有

与大使馆同等类别人员(外交、行政和技术以及支持人员)类似的地位。 

 4.5. 俄罗斯联邦贸易代表处办公室。办公房舍(纽约州，纽约市，Lexington 

Avenue，353 号，1500 室)。根据美国国务院照会(第 17-1287 号)，第 4.4 段

和第 4.5 段所述俄罗斯联邦官方使团、其房舍和工作人员，都受到类似于对

俄罗斯联邦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见上文第 4.3 段)实施的胁迫性措施和禁令的

影响，包括最后期限。 

 4.6. 俄罗斯联邦驻西雅图总领事馆。办公房舍(华盛顿，西雅图市，Universit 

Street，600 号，2510)和总领事官邸(华盛顿，西雅图市，East Madison Street，

3726 号)。美国国务院在其 2018 年 3 月 26 日的照会(第 18-439 号)中特别宣

布：撤消同意总领事馆的开放和运作，以及撤消同意出于外交/领事目的使

用相关房舍，并自 2018 年 4 月 1 日午夜起取消 University Street 房舍的豁免

权，自 2018 年 4 月 24 日午夜起取消 East Madison Street 房舍的豁免权；以

及禁止在这些房舍中存放俄罗斯联邦外交使团或领事机构的档案。 

 5. 尽管俄罗斯方面提出抗议，但在推行上述限制性措施的同时，还伴随

着美国当局代表强行进入相关房舍(砸锁并关闭入口)的行为，美国当局在那

里开展俄罗斯联邦方面并不同意的搜查(打着所谓“检查”或“检视”的幌

子)以及进行施工，由于美方的这些行为，房舍及其室内陈设都遭到了损坏。 

 6. 俄罗斯联邦强调，它在法律上(根据买卖合同)拥有上文第 4.1、4.2、4.3、

4.4 和 4.6 段所述设施(总领事官邸建筑)的所有权。关于第 4.5 和 4.6 段所述

设施(位于 University Street 的房舍)，俄罗斯联邦根据私人法律合同行使承

租人的权利。就第 4.6 段所述地址的附属土地而言，使用权期限为 99 年(至

2075 年)。 

 7. 然而，尽管俄罗斯联邦提出抗议，并通过外交渠道定期(每两周)请求让

俄罗斯代表检查上述房舍(包括为防止操作系统故障和举行一次礼宾活动)，

但美国国务院系统地拒绝了俄方进入所有上述设施的请求。 

 8. 因此，与美国国务院规定俄罗斯代表访问授权程序的照会相反，俄罗

斯联邦长时间完全丧失了控制和进入这些设施以及对它们行使所有者(用户)

所拥有权力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当局的代表还在未经俄罗斯联邦同意

或知会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下，定期进入上述房舍。考虑到上述情况，可以说，

上述房舍已被美国当局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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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尽管俄罗斯联邦提出抗议，但所有上述房舍中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已被

移走。 

 10. 俄罗斯联邦总领事馆档案的完整性遭到侵犯，除其他外，其中包含美

国和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在未经俄罗斯联邦同意的情况下，这些档案被

美国当局从总领事馆房舍移走，被他们装箱，然后通过美国国务院雇用的运

输公司运至华盛顿特区移交给大使馆。 

 11. 俄罗斯联邦指出，尽管俄罗斯有计划地进行了抗议，但美国政府并未

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他们的非法行为并解决这种情况，除此之外，美国政府

还宣布其行为“完全符合”国家立法和国际法。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谋

划、组织或实施的人员受到美国当局的追责。 

 12. 上述镇压式的侵权行为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1961 年

4 月 1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3 年 4 月 2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1964 年 6 月 1 日《美国-俄罗斯领事公约》以及 1947 年 6 月 26 日美

国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的《联合国总部协定》，这些行为是以在法律上无事实

根据的主张为依据的，即接受国拥有唯一绝对权利采取单方面措施，终止外

国外交使团和领事机构的活动，取消其外交豁免权，禁止派遣国进入房舍，

以及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驱逐出包括私人宅邸在内的房舍，而且是在蓄意不

可接受的条件下采取这些措施，甚至一旦发生战争或外交关系破裂，无法确

保向派遣国提供应当提供的保证。俄罗斯对此表示最为严重的关切。由此，

外交和领事法基本制度的本质被淡化，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这也违反了使馆

不受妨碍的基本原则。 

 13. 俄罗斯联邦强烈抗议对上述国际文书进行这种解释和适用，并且认为

美国当局采取的措施影响了普遍适用的国际义务，超越了美国-俄罗斯双边

关系，会构成极不可取的先例，对整个国际关系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造

成严重损害。 

 14. 俄罗斯联邦坚信，美国当局的上述行为应受到联合国的强烈谴责。 

15. 奥地利(2018 年 5 月 18 日)报告称，在奥地利本国领土和利比亚发生了以下

事件： 

 1. 2017 年 3 月 22 日，“身份运动”成员从邻近的一栋建筑进入土耳其

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屋顶，并展开了一面旗帜。入侵者已被通报给警方。区域

刑事法院正在对他们进行审判。奥地利支付了一笔特惠金用以弥补屋顶受到

的损坏。 

 2. 2018 年 1 月 21 日，有几个人侵入土耳其驻萨尔茨堡总领事馆房舍，但

未能进入领事馆敏感区域。入侵者身份尚未查明；调查正在进行之中。当前

正在支付一笔特惠金，用以弥补领事馆入口区域受到的损坏。 

 3. 2017 年初，奥地利驻的黎波里大使馆官方建筑遭到重型武器袭击，具

体日期不详。由于奥地利大使及其团队目前居住在突尼斯，因此没有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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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受到影响。在 2017 年 4 月 11 日的一次会议上已提请利比亚外交

部注意这一事件。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利比亚当局的官方反应。 

16. 比利时(2018 年 5 月 18 日)报告称，没有发生涉及其海外房舍的相关事件，

但提交了针对其领土上外国外交使团的一些事件的信息： 

国家 房舍 事件 日期 

    希腊 大使官邸 破坏行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印度尼西亚 大使馆 侵入 2016 年 5 月 10 日 

土耳其 大使馆 破坏行为 2016 年 10 月 29 日 

喀麦隆 大使馆 侵入 2016 年 11 月 10 日 

加蓬 大使馆 抢劫 2016 年 12 月 11 日 

阿塞拜疆 大使官邸 抢劫 2016 年 12 月 22 日 

丹麦 大使馆 抢劫 2016 年 12 月 23 日和 25 日 

卢旺达 大使馆 强行侵入 2017 年 1 月 5 日 

阿根廷 大使馆 抢劫 2017 年 3 月 28 日 

韩国 大使官邸 侵入 2017 年 4 月 2 日 

赤道几内亚 大使馆 抢劫 2017 年 4 月 9 日 

摩洛哥 总领事馆以前的房舍 擅自占用 2017 年 4 月 

委内瑞拉 大使馆 破坏行为 2017 年 4 月 15 日和 5 月 6 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驻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官邸 抢劫 2017 年 5 月 8 日 

丹麦 大使官邸 抢劫未遂 2017 年 6 月 29 日和 7 月 9 日 

阿尔巴尼亚 大使馆 抢劫 2017 年 7 月 30 日 

斯洛文尼亚 大使馆 抢劫 2017 年 8 月 7 日 

波兰 大使馆 侵入未遂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巴林 大使馆 侵入未遂 2017 年 11 月 4 日 

丹麦 常驻欧洲联盟代表团 抢劫 2017 年 12 月 23 日 

阿尔及利亚 大使官邸 抢劫未遂和电话恐吓 2018 年 1 月 25 日和 30 日 

土耳其 大使馆 破坏行为 2018 年 3 月 25 日 

 下文详细介绍了每起事件以及比利时当局采取的措施。2016 年，报告了以

下事件： 

 – 2016 年 4 月 26 日，希腊，破坏行为，在大使官邸涂鸦。已通报联邦公共服

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可对这一情况保持警惕，并升级安

保安排。 

 – 2016 年 5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侵入大使馆。两个人进入大使馆门禁控制

前厅，但当他们看到接待员时就逃跑了。警方已撰写报告，并已启动调查工

作。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

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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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破坏行为，在大使馆入口门上涂鸦。警察赶

到，撰写了一份报告，并着手开始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

机中心，以便升级安保安排。 

 – 2016 年 11 月 10 日，喀麦隆，侵入大使馆。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

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6 年 12 月 11 日，加蓬，在大使馆抢劫。警方已撰写报告并开展了调查。

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和威胁分析协调机构。因此升级了

安保安排。 

 – 2016 年 12 月 22 日，阿塞拜疆，在大使官邸抢劫。警察赶到，撰写了一份

报告，并开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因此

升级安保安排。 

 – 2016 年 12 月 23 日和 25 日，丹麦，在大使馆抢劫。警察赶到，撰写了一份

报告，并开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因此

升级安保安排。 

2017 年，报告了以下事件： 

 – 2017 年 1 月 5 日，卢旺达，强行侵入大使馆。大使馆的门遭到破坏，但没

有发生抢劫或其他破坏行为。已撰写一份报告，并已启动调查。已通报联邦

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保持警惕，并因此升级安保

安排。 

 – 2017 年 3 月 28 日，阿根廷，在大使馆抢劫。已撰写了一份报告，并开展了

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

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4 月 2 日，韩国，侵入大使官邸。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

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4 月 9 日，赤道几内亚，在大使馆抢劫。已撰写了一份报告，并开

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

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4 月，摩洛哥，擅自占用总领事馆以前的房舍。经过数次干涉，擅

自占用者最终离开房舍。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

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此外，联邦公共服务(外交事

务)危机中心提请摩洛哥当局注意，他们无人居住的房舍也需要保护。 

 – 2017 年 4 月 15 日和 5 月 6 日，委内瑞拉，破坏行为，大使馆。大使馆大门

上张贴有带有政治信息的大型标志和横幅，大使馆前的人行道上放置有蜡烛。

威胁分析协调机构开展了评估。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

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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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年 5 月 8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驻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官邸

抢劫。已撰写了一份报告，并开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

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6 月 29 日和 7 月 9 日，丹麦，在大使官邸抢劫未遂。已撰写了一份

报告，并开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

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7 月 30 日，阿尔巴尼亚，在大使馆抢劫。已撰写了一份报告，并开

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

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8 月 7 日，斯洛文尼亚，在大使馆抢劫。已撰写了一份报告，并开

展了调查。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

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10 月 27 日，波兰，侵入领事部门未遂。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

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 2017 年 11 月 4 日，巴林，侵入大使馆未遂。警报响起时，入侵者还没有进

入房屋就逃跑了。已启动调查，并因此升级了安保安排。 

 – 2017 年 12 月 23 日，丹麦，抢劫常驻欧洲联盟代表团。已通报联邦公共服

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 

2018 年初，报告了以下事件： 

 – 2018 年 1 月 25 日和 30 日，阿尔及利亚，在大使官邸抢劫未遂，并向大使

拨打恐吓电话。威胁分析协调机构进行了评估，得出结论认为这是违反普通

法律的一项犯罪，而并非恐怖主义。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

心，以便升级安保安排。为大使官邸组织了巡逻和警察监视。 

  –2018 年 3 月 25 日，土耳其，破坏行为。示威者在大使馆墙壁和窗户上涂

抹红色油漆。撰写了一份报告。已通报联邦公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

以便警察巡逻队获悉该事件，并因此升级安保安排。向土耳其大使提出了支

付清洁费用的提议。 

1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18 年 5 月 31 日)进一步报告了以下发生在摩洛哥

的事件： 

  根据收到的报告，2017 年 5 月 19 日，一名不明身份人士潜入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驻拉巴特大使馆一名当地工作人员位于大使官邸内的家中。 

  未经许可进入后，此人袭击并殴打了该名当地工作人员的两个女儿，

导致一名受害者腕部骨折，另一名受害者则因在袭击过程中胸口遭到重击而

失去意识。两名受害者的上臂和身体其他部分也都留下了淤伤。随后，袭击

者逃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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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调了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特

别是其第四十五条，以及摩洛哥王国政府作为接受国的义务，从而对上述事

件表示谴责和关切。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摩洛哥当局尽最大努力查

明、起诉和审判袭击者；赔偿、恢复和补偿伤者及其家庭的一切精神、躯体

和经济损失；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通报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18. 乌克兰(2018 年 6 月 4 日)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所报

告事件(A/71/130/Add.1)的资料。关于 2014 年 2 月 22 日的事件，提交资料如下： 

  该案已录入《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并经过了适当的审查。根据调

查结果，在提及的事实中未确立刑事犯罪要件；因此，未将信息录入《预审

程序统一登记册》。 

关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的事件： 

  该案已录入《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并经过了适当的审查。调查结

果显示，在提及的事实中未确立刑事犯罪要件，因此这一信息未录入《预审

程序统一登记册》。 

关于 2014 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的事件： 

  由于不具备刑事犯罪要件，因此决定根据《乌克兰刑事诉讼法》第 284

条第 1 部分第 2 款结束刑事诉讼程序。 

关于 2014 年 6 月 14 日的事件： 

  该流氓行为事实已录入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内务部总局索罗米延斯基区

行政部门的《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编号：24961。决定根据《乌克兰

刑法》第 296 条第 2 部分，将这条刑事犯罪信息录入《预审程序统一登记

册》，日期：2014 年 6 月 14 日，编号：12014100090005108。 

关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的事件： 

  根据《乌克兰刑法》第 296 条第 2 部分(流氓行为)，第 263-1 条第 2 部

分(非法制造、修改或修理枪支或仿制品，非法去除或改变标记，或非法制

造弹药、爆炸装置)，第 28 条第 2 部分(团伙、有预谋的团伙、有组织团伙

或犯罪组织犯罪)，第 263 条第 1 部分(非法处理武器、弹药或爆炸物)和第

15 条第 2 部分(犯罪企图)，以及第 258 条第 2 部分(恐怖主义行为)，启动并

准予了四项刑事诉讼程序。 

关于 2014 年 6 月 22 日的事件： 

  该案已录入《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并经过了适当的审查。根据调

查结果，在提及的事实中未确立刑事犯罪要件；因此，未将信息录入《预审

程序统一登记册》。 

关于 2014 年 7 月 9 日的事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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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具备刑事犯罪要件，因此决定根据《乌克兰刑事诉讼法》第 284

条第 1 部分第 2 款结束刑事诉讼程序。 

关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的事件： 

  该不法行为事实已录入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内务部总局索罗米延斯基区

行政部门的《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编号：36237。根据《乌克兰公民

上诉法》的要求，审议了该通知，并将材料加入了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12 日

的第 21418 号案件。 

关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在哈尔科夫发生的事件： 

  该案已录入《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并经过了适当的审查。根据调

查结果，在提及的事实中未确立刑事犯罪要件；因此，未将信息录入《预审

程序统一登记册》。 

关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在基辅发生的事件： 

  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国家警察总局基辅警察部门根据《乌克兰刑事诉

讼法》第 296 条第 2 部分进行了审前调查。 

关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的事件： 

  该案已录入《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并经过了适当的审查。根据调

查结果，在提及的事实中未确立刑事犯罪要件；因此，未将信息录入《预审

程序统一登记册》。 

关于 2016 年 3 月 6 日的事件： 

  该流氓行为事实已录入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警察总局索罗米延斯基

区警察行政部门的《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编号：16152。决定根据《乌

克兰刑法》第 296 条第 2 部分，将该刑事犯罪信息录入《预审程序统一登记

册》，日期：2016 年 3 月 6 日，编号：12016100090002657。 

关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利沃夫发生的事件： 

  乌克兰利沃夫地区警察总局利查基夫斯基警察部门根据《乌克兰刑法》

第 338 条第 2 部分(针对国家象征的暴行)进行了审前调查。 

关于 2016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的事件： 

  该流氓行为事实已录入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警察总局索罗米延斯基

区警察行政部门的《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编号：16152。决定根据《乌

克兰刑法》第 296 条第 2 部分，将该刑事犯罪信息录入《预审程序统一登记

册》，日期：2016 年 3 月 10 日，编号：120161000900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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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的事件： 

  该案已录入《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并经过了适当的审查。根据调

查结果，在提及的事实中未确立刑事犯罪要件；因此，未将信息录入《预审

程序统一登记册》。 

关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至 17 日的事件： 

  该流氓行为事实已录入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警察总局索罗米延斯基

区警察行政部门的《犯罪和罪行统一登记册》，编号：70917。决定根据《乌

克兰刑法》第 296 条第 2 部分，将该刑事犯罪信息录入《预审程序统一登记

册》，日期：2016 年 9 月 17 日，编号：12016100090010837。 

19. 摩洛哥(2018 年 6 月 26 日)提交了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所报告事件的资料： 

  所指控的抢劫未遂案的唯一证人 Sara Varamini(案件所涉伊朗人的女儿)

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事发当天，她向警察报告称自己是唯一见到作案者的

人，并称该作案者在逃跑时未使用武力。 

  尽管根据伊朗使团在报告中的指控，一名不明身份人士进入官邸并袭

击了 Majid Abedin Varamini 的两个女儿，导致她们一个手部骨折，一个胸

部遭击打后昏迷，但事实上，伊朗使团没有出示过诊断书，这一点支持了证

人的上述说法。 

  警务部门明白该案的严重性，因为外交官邸受《维也纳公约》保护，所

以他们尽快抵达现场以进行该情况下所需的警方调查。然而，技术检测尚未

得出结论(在国家安全总局的数据库中未发现作案者的指纹)，但警方仍下定

决心继续调查。 

  另一方面，摩洛哥当局行使其主权，允许伊朗国民 Majid Abedin 

Varamini 留在该国，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因为他自 1998 年以来就一

直居住在摩洛哥，并同摩洛哥公民结婚且育有两个女儿。这种融合本身就使

伊朗使团荒诞无稽的控诉不具任何效力。 

  作为外籍人员，Majid Abedin Varamini 在先前拉巴特和德黑兰关系破

裂后仍留在摩洛哥(2009 年至 2014 年)，从来没有遭到任何歧视，也不曾担

心安全问题，并且已经两次获批居留卡。 

  此外，世界上没有哪座建筑或房屋能免遭罪犯破坏，特别是位于富人

区的住宅，而且与驻摩洛哥的其他外交使团相比，伊朗使团一直特别疏忽大

意，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20. 美利坚合众国(2018年 7月 13日)提交了以下关于俄罗斯联邦于 2018年 5月

17 日所提交报告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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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法律事务厅致意，并答复了 2018 年 6 月

7 日的照会(编号 LA/COD/4)。该照会涉及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

份据称是根据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的经修订的“报告”。 

  第 71/145 号决议的标题、历史和案文清楚表明，俄罗斯的“报告”是

没有根据和不恰当的，而且有破坏题为“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和领事使

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的第 71/145 号决议的重要目的的危险。这

一发布于 2016 年 12 月的决议已经定期重新发布了三十多年。它源自 1979

年 11 月发生在伊朗的事件，当时有 66 名美国公民被学生扣为人质。这些人

中的大部分是美国驻伊朗外交使团的成员，在伊朗政府的支持下，其中大多

数被扣为人质 444 天，直至 1981 年 1 月才获释。国际法院于 1980 年裁定

伊朗政府侵犯了并正在侵犯美国在使团房舍不可侵犯和派驻人员的人身

不可侵犯方面的权利。这一臭名昭著的行为即为现在的第 71/145 号决议的

起源。 

  有鉴于这一历史，美国特别支持第 71/145 号决议。在该决议第 2 段中，

大会对外交和领事代表以及派驻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和这些组织的官员

新近及一再遭受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这些行为危及或夺走无辜生命，严重

妨碍这些代表和官员的正常工作。在第 3 段和第 4 段中，大会强烈谴责了所

有此类暴力行为，并敦促各国采取实际措施保护这些人员，并防止此类暴力

行为。在第 10(a)段中，大会敦促所有国家在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以及具

有外交地位的驻国际政府组织代表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受到严重侵

犯时进行报告。 

  遗憾的是，俄罗斯政府认为根据该决议向秘书长转递报告是合适的，

因为该报告并没有提出证据，证明甚至具体指控其外交和领事使团成员或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受到威胁。事实上，俄罗斯报告的重点根本不是

其派驻人员，而是其财产。正如下文将提到的那样，美国对俄罗斯联邦及其

在美国的财产采取的行动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而且并未涉及关于使团房舍和派驻人员不可侵犯的合理关切。 

  俄罗斯申诉的第一起事件发生在 2016 年 12 月，当时美国于 12 月 29

日通知俄罗斯联邦，收回对其在纽约 Upper Brookville 和马里兰州

Centreville(Pioneer Point)的文娱财产的外交或领事用途授权。此外，美国宣

布 35 名俄罗斯双边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为了

回应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行为，特别是在第 71/145 号决议背景下，回应

有详细记录的骚扰美国驻俄罗斯外交和领事人员的事件。 

  2017年 7月28日，俄罗斯联邦宣布，希望美俄双边关系实现“对等”，

要求自 9 月 1 日起，美国将其驻俄罗斯的外交和领事人员减少至 455 人。俄

罗斯联邦还宣布，将关闭莫斯科一处由美国大使馆使用的文娱财产，以及美

国大使馆在莫斯科的一处仓库。俄罗斯提交给秘书长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

事件及下文描述的俄罗斯采取的其他行动。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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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31 日，美国通知俄罗斯联邦，美国遵守了俄罗斯的要求，

减少了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和领事人员。美国进一步通知俄罗斯联邦，美国

国务院将收回其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开馆许可，并将收回将位于纽约(领事馆

附属建筑)和华盛顿(大使馆附属建筑)的财产用作外交或领事用途的许可。另

外，收回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开馆许可的同时，要求关闭总领事馆的住宅

财产。俄罗斯在旧金山的领事工作人员有一个月的时间结束其个人活动并离

开他们的住所。允许将领事馆人员重新分配至美国境内的其他双边外交或领

事使团。作为大使馆一部分的俄罗斯贸易办事处从附属建筑搬至俄罗斯大使

馆的主要办公地点。纽约市的领事馆附属建筑是租赁空间，被归还给了房东，

但工作人员可以搬至一处现有的俄罗斯领事设施。为确保安全和保护财产，

美国仅在各种财产曾经具有的不可侵犯权终止后才对其进行了检查。 

  2018 年 3 月 14 日，在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于联合

王国遭苏联军事级别神经毒剂攻击后，联合王国下令驱逐了 23 名俄罗斯外

交官。2018 年 3 月 26 日，美国宣布，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美国收回俄

罗斯驻西雅图总领事馆的开馆许可，并要求俄罗斯停止在当地的活动。从

2018 年 4 月 25 日开始，收回对总领事住宅财产用作领事用途的授权。总领

事馆办公室财产为租赁空间，被归还给了房东。此外，作为对俄罗斯所采取

行动的回应，美国要求 48 名俄派驻人员离开俄罗斯驻美国双边使团。另外，

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的规定，美国要求 12 名派驻人员离开俄罗斯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 

  2018 年 3 月 29 日，俄罗斯联邦宣布，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关闭美

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俄罗斯还宣布总共 60 名美国派驻俄罗斯的外交和

领事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 4 月 5 日前离境。 

  在针对俄罗斯驻美国外交使团、俄罗斯联邦领事馆及其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所采取的所有行动中，美国确保了可能在受影响财产中居住或工作的所

有外交或领事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安全和安保。首先，根据第 71/145 号

决议的宗旨，美国极为尊重这些人员的人身安全。俄罗斯联邦没有提出任何

相反的证据。 

  关于俄罗斯的财产，即俄罗斯在报告中提及的重点，美国只是在俄罗

斯的财产继续享有不可侵犯权和俄罗斯联邦有机会将档案、资料和人员转移

出房舍的规定期限到期后才对该财产进行监管。不存在让外交使团的成员居

住在特定财产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关于两处文娱财产(马里兰州 Pioneer Point

和纽约州 Upper Brookville 的“郊外别墅”)，任何外交或领事使团都不对文

娱财产持有权利。关于 Upper Brookville 的财产，俄罗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其曾经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十二条的要求，通知美国常驻代

表团或联合国秘书处其打算将该财产作为其外交使团一部分的意图。 

  美国没有“夺取”任何俄罗斯拥有的财产。俄罗斯联邦拥有的那些财

产仍为俄罗斯联邦所有。在关闭领事财产和大使馆及领事馆附属建筑方面，

与俄罗斯的报告相反，美国没有“突袭”这些财产，或“强行进入”。在要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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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俄罗斯放弃使用这些财产时，美国在不可侵犯权存在时尊重该财产的不可

侵犯权，具体表现为向俄罗斯联邦发出警告，提醒对方外交或领事或住宅用

途许可即将到期，以及仅在这种用途许可到期之后，该财产的不可侵犯权才

终止。这意味着俄罗斯联邦不得再将该财产用作领事馆、官方宅邸或使团或

领事馆的附属建筑。一旦撤回许可通知规定的时间截止，该财产就不再享有

不可侵犯权，因为它不再是外交或领事房舍或有权受到这种保护的住宅。如

上文所述，俄罗斯对美国采取了对应的行动。 

  当租赁的财产不再具有用于外交或领事用途的许可时，国务院允许将

财产交还房东，此时，该财产当然不具有不可侵犯性。例如，美国撤回了俄

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的开馆许可，并给俄罗斯一周时间结束其活动和腾空房

舍。在这期间，领事房舍仍然有不可侵犯权。这段时间之后，租赁的房舍被

归还给了房东，并不再享有任何不可侵犯权。 

  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强烈反对俄罗斯联邦的报告，该报告没有提出作

为第 71/145 号决议重点的对俄罗斯联邦外交使团、领事馆或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的严重关切，也没有提出对俄罗斯联邦大使馆、领事馆

或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房舍的不可侵犯权的合理关切。美国因此请秘书长驳

回俄罗斯联邦的整份报告。 

 三. 各国根据大会第 71/145 号决议第 12 段表示的意见 

21. 黎巴嫩(2017 年 4 月 28 日)表示了以下意见： 

  大使馆安保部门通过提供警卫和护送服务以及进行监视和收集信息来

保护大使馆、外交使团和相关机构。警卫和护送职责由上述部门的大使馆安

保大队执行，而监视和信息收集则由中央监视大队执行。 

 一. 大使馆安保大队 

  大使馆安保大队的各小队在白天的正式工作时间和夜间不间断地保护

和守卫大约 130 个大使馆和外交使团。大队还为一些大使提供护送服务；一

些是随时随地的护送，还有一些是根据任务要求进行的临时护送。这些服务

是经过与相关使团协调后提供的。在必要时，护送小队会配备增援小队，例

如在收到威胁或消息时。此外，根据具体情况，各小队在大使馆周边长期或

临时驻扎或巡逻。 

 二. 中央监视大队 

  中央监视大队利用安保巡逻来收集信息。大队还进行必要的监视，为

上述使团部署临时小队，并在必要时向护卫队提供支援。此外，大队定期巡

视所有外交和领事使团以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以监测其状况，防止任何可

能危及安保的恐怖主义行为，如有紧急情况立即予以干预。大队与有关安保

机构协调行事，还监测大使馆前发生的抗议活动。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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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大队成员使用民用车辆护送某些外交官。大队始终与外交使

团的有关官员保持联系，以便随时了解这些使团可能持有的任何安保信息，

并尽快利用这些信息。 

  特殊情况下，大队与有关司法当局协调行事，对在外交使团和大使宅

邸周边发现的可疑人员进行盘问。 

 三. 

  根据总局命令，当大使馆安保部门收到大使馆可能受到威胁或攻击的

消息时，机动部队将协助大使馆安保部门加强对某些外交使团的安保和保护。 

 四. 

  内部安保部队总局从专门的安保方面消息人士处获得大部分敏感的

安保信息。最近没有任何大使馆或外交使团，或其相关机构遭到任何形式

的攻击。 

 五.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有关机构通过大使馆安保部门维护的行动室

协调工作。行动室工作人员与上述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保持全天候直接

联系。 

 六. 

  将通过增加人员配置来加强大使馆的安保部门，以便其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外交使团。 

22. 巴林(2018 年 4 月 25 日)表示了以下意见： 

  巴林王国的有关当局将这一问题置于其优先事项的首位，并严格遵守、

实施和执行所有适用的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在这方面，当局全天候监测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住宅的情况，并进行定

期调查以确定旨在保护这些房舍的安保措施的适用性。巴林王国境内没有发

生影响这些使团或其人员的安保和安全的重大事件。 

23. 芬兰(2018 年 5 月 9 日)表示了以下意见： 

  芬兰当局谨向秘书长保证，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其责任，采取一切必

要行动保护外交使团的房舍免遭任何人闯入和破坏，并防止使团工作人员遭

到任何人身攻击。另外，芬兰谨强调，不仅在国际一级，而且在国家一级，

即使团和主管地方当局之间，必须就安保问题进行合作。 

24. 卡塔尔(2018 年 5 月 15 日)进一步报告，没有发生侵犯使团安保和安全的行

为，并表示了以下意见： 

  为加强外交和领事使团的安保和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反映出卡塔尔严格

关注确保外交和领事使团的房舍、人员和活动的安保和安全问题及防止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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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三者的暴力行为问题。预防性安保措施包括，设置常设警卫，安排安

保巡逻，以及通过外交联络官与这些地点的安保官员直接进行全天候协调。 

  我们要指出的是，卡塔尔一直并仍然严格遵守、实施和执行所有关于

外交和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包括习惯法和成文法。卡塔尔自 1986 年以

来一直是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缔约方，并且于 1998 年加入了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97 年，卡塔尔正式加入 1973 年《关于

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25. 比利时(2018 年 5 月 18 日)就为加强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需要采

取或已经采取的措施发表了以下意见： 

 A. 一般措施 

  对外交使团的安保安排以威胁分析协调机构开展的威胁分析为基础。

该机构判定比利时境内各外交使团面临的威胁等级。根据威胁等级，联邦公

共服务(内部事务)危机中心要求警方针对每个使团采取具体的安保措施。危

机中心每月举办会议，联邦公共服务(外交事务)礼宾司参加会议，全面监测

驻比利时各外交使团的安保安排。 

 B. 具体措施 

  存在安保问题的外交使团与联邦公共服务(外交事务)礼宾司取得联系。

礼宾司随后向主管安保部门报告各个具体问题，并得到适当的回应。 

26. 苏丹(2018 年 5 月 31 日)表示了以下意见： 

 1. 警队司令部根据《苏丹警察部队法》(2008 年)第 12 条和第 16 条规定

的责任保护公共设施。 

 2. 内政部发布了一项关于外交使团警务的条例。该条例建立了保护外交

使团、组织和实体的警察部门。除了外交使团组织的各项官方活动，该部门

还保护外交使团、组织和实体的总部。它负责应对针对这些外交使团的任何

安保威胁，以及使团成员及其家属在喀土穆州内外的活动。通过上述工作，

苏丹遵守了《尊重外交特权和豁免法》(1956 年)。 

 3. 因此，苏丹在立法中编入了关于外交使团及其工作人员的保护和安全

的国际公约所载有效措施。有关法律包括《外交特权和豁免法》(1956 年)、

《苏丹警察部队法》(2008 年)和《保护外交使团警察部门条例》(2004 年)。 

 4. 保护外交使团的警察部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外交和领事使团的安全和

安保。该部门不断向其成员作简报，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5. 苏丹在 1961 年 4 月 13 日正式加入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并在 1995 年 3 月 23 日加入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A/73/189 

 

23/29 18-11771 (C) 

 

 四. 截至 2018 年 6 月 18 日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

安保和安全的各项国际公约的参加情况 

18. 在表 1 和表 2 中，下列各文书均以名单左边所列的英文字母代表。 

 A.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 年 4 月 18 日在维也纳签订；根

据第五十一条，于 1964 年 4 月 24 日生效)； 

 B.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取得国籍之任择议定书》(1961

年 4 月 18 日在维也纳签订；根据第六条，于 1964 年 4 月 24 日生效)； 

 C.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1961 年 4 月 18 日在维也纳签订；根据第八条，于 1964 年 4 月 24 日

生效)； 

 D.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3 年 4 月 24 日在维也纳签订；根

据第七十七条，于 1967 年 3 月 19 日生效)； 

 E.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取得国籍之任择议定书》(1963

年 4 月 24 日在维也纳签订；根据第六条，于 1967 年 3 月 19 日生效)； 

 F.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1963 年 4 月 24 日在维也纳签订；根据第八条，于 1967 年 3 月 19 日

生效)； 

 G.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

的公约》(1973 年 12 月 14 日由大会通过；根据第十七条，于 1977 年

2 月 20 日生效)。 

  表 1 

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的各项国际公约的参加国总数  

签署、继承签署 

       
A B C D E F G 

60 18 29 48 19 38 25 

 

 

批准、加入或继承 

       
A B C D E F G 

191 51 71 179 41 5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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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安保和安全的各项国际公约的参加情况  

 签署、继承签署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阿富汗        A      G 

阿尔巴尼亚 A       A   D   G 

阿尔及利亚        A   D   G 

安道尔        A   D   G 

安哥拉        A   D    

安提瓜和巴布达        A   D   G 

阿根廷 A B  D  F  A B  D   G 

亚美尼亚        A   D   G 

澳大利亚 A   D   G A  C D  F G 

奥地利 A  C D  F  A  C D  F G 

阿塞拜疆        A   D   G 

巴哈马        A  C D   G 

巴林        A   D   G 

孟加拉国        A   D   G 

巴巴多斯        A   D   G 

白俄罗斯 A      G A   D   G 

比利时 A  C D  F  A B C D E F G 

伯利兹        A   D   G 

贝宁    D  F  A   D   G 

不丹        A   D   G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D    A   D   G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E F  A B C D   G 

博茨瓦纳        A B C D E F G 

巴西 A   D E   A   D   G 

文莱达鲁萨兰国        A   D   G 

保加利亚 A      G A  C D E F G 

布基纳法索    D  F  A   D  F G 

布隆迪        A      G 

佛得角        A   D   G 

柬埔寨        A B C D   G 

喀麦隆    D E F  A   D   G 

加拿大 A      G A   D   G 

中非共和国 A B C D  F  A B C    G 

乍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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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继承签署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智利 A   D  F  A   D   G 

中国        A   D   G 

哥伦比亚 A  C D E F  A   D   G 

科摩罗        A      G 

刚果    D E F  A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A   D    A  C D   G 

科特迪瓦    D  F  A      G 

克罗地亚        A   D   G 

古巴 A   D    A   D   G 

塞浦路斯        A   D   G 

捷克        A   D   G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A   D   G 

刚果民主共和国 A   D E F  A B C D   G 

丹麦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吉布提        A   D   G 

多米尼克        A  C D   G 

多米尼加共和国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G 

厄瓜多尔 A  C D   G A  C D   G 

埃及        A B  D E  G 

萨尔瓦多        A   D   G 

赤道几内亚        A  C D   G 

厄立特里亚        A   D    

爱沙尼亚        A B C D E F G 

斯威士兰        A      G 

埃塞俄比亚        A      G 

斐济        A  C D   G 

芬兰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法国 A  C D  F  A  C D  F G 

加蓬    D  F  A B C D E F G 

冈比亚        A   D    

格鲁吉亚        A   D   G 

德国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加纳 A B C D E F  A   D E  G 

希腊 A       A   D   G 

格林纳达        A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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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继承签署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危地马拉 A      G A   D   G 

几内亚        A B C D   G 

几内亚比绍        A      G 

圭亚那        A   D   G 

海地        A   D   G 

罗马教廷 A   D    A   D   G 

洪都拉斯        A   D   G 

匈牙利 A      G A  C D  F G 

冰岛       G A B C D E F G 

印度        A B C D E F G 

印度尼西亚        A B  D 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 B C D    A B C D E F G 

伊拉克 A B C     A B C D E  G 

爱尔兰 A  C D  F  A   D   G 

以色列 A  C D    A      G 

意大利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牙买加        A   D   G 

日本 A  C     A  C D  F G 

约旦        A   D   G 

哈萨克斯坦        A   D   G 

肯尼亚        A B C D E F G 

基里巴斯        A   D   G 

科威特    D E F  A  C D   G 

吉尔吉斯斯坦        A   D   G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A B C D E F G 

拉脱维亚        A   D   G 

黎巴嫩 A B C D  F  A   D   G 

莱索托        A   D   G 

利比里亚 A   D E F  A B C D   G 

利比亚        A B  D   G 

列支敦士登 A  C D  F  A  C D  F G 

立陶宛        A  C D  F G 

卢森堡 A  C D  F  A  C D  F G 

马达加斯加        A B C D E F G 

马拉维        A B C D E F G 

马来西亚        A B C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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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继承签署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马尔代夫        A   D   G 

马里        A   D   G 

马耳他        A  C D   G 

马绍尔群岛        A   D   G 

毛里塔尼亚        A   D   G 

毛里求斯        A  C D  F G 

墨西哥 A   D    A   D  F G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A   D   G 

摩纳哥        A   D   G 

蒙古       G A   D   G 

黑山     E F  A B C D   G 

摩洛哥        A B  D E  G 

莫桑比克        A   D   G 

缅甸        A B  D   G 

纳米比亚        A   D   G 

瑙鲁        A  C D E  G 

尼泊尔        A B C D E F G 

荷兰        A B C D E F G 

新西兰 A  C     A B C D E F G 

尼加拉瓜       G A B C D E F G 

尼日尔    D  F  A B C D E F G 

尼日利亚 A       A   D   G 

纽埃              G 

挪威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阿曼        A B C D E F G 

巴基斯坦 A       A  C D  F G 

帕劳              G 

巴拿马 A   D E F  A B C D E F G 

巴布亚新几内亚        A   D   G 

巴拉圭       G A B C D E F G 

秘鲁    D  F  A   D  F G 

菲律宾 A B C D  F  A B C D E F G 

波兰 A   D   G A   D   G 

葡萄牙        A   D   G 

卡塔尔        A   D   G 

大韩民国 A B C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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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继承签署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摩尔多瓦共和国        A   D   G 

罗马尼亚 A      G A  C D  F G 

俄罗斯联邦 A      G A   D   G 

卢旺达       G A   D   G 

圣基茨和尼维斯        A   D   G 

圣卢西亚        A   D   G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A   D   G 

萨摩亚        A   D    

圣马力诺 A       A      G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A   D   G 

沙特阿拉伯        A   D   G 

塞内加尔 A B      A   D E F G 

塞尔维亚     E F  A B C D   G 

塞舌尔        A  C D  F G 

塞拉利昂        A   D   G 

新加坡        A   D   G 

斯洛伐克        A  C D  F G 

斯洛文尼亚        A  C D   G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A   D    

南非 A       A   D   G 

南苏丹               

西班牙        A  C D  F G 

斯里兰卡 A       A B C D   G 

巴勒斯坦国        A  C D   G 

苏丹        A   D   G 

苏里南        A B C D E F  

瑞典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瑞士 A  C D  F  A B C D E F G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   D   G 

塔吉克斯坦        A   D   G 

泰国 A B      A B  D E  G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A B C D   G 

东帝汶        A   D    

多哥        A   D   G 

汤加        A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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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继承签署  批准、加入或继承 

国家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A   D   G 

突尼斯       G A B  D E  G 

土耳其        A   D   G 

土库曼斯坦        A   D   G 

图瓦卢        A   D    

乌干达        A      G 

乌克兰 A      G A   D   G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   D   G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A  C D  F G A  C D  F G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A B C     A B C D    

美利坚合众国 A  C D   G A  C D   G 

乌拉圭 A   D  F  A   D   G 

乌兹别克斯坦        A   D   G 

瓦努阿图           D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A   D    A   D   G 

越南        A   D E F G 

也门        A   D   G 

赞比亚        A   D   G 

津巴布韦        A   D    

 

 

 

 

 


